
高雄市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執行報告書
年   月    日

族別 申請別

□原住民

□部落

□團體

名稱

祭儀名稱 祭儀地點

獵捕期間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祭儀期間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獵捕區域

申請人

(代表人)
電話

通訊地址

參 加 人 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住址

獵捕動物種

類
獵捕數量

獵捕動物種

類
獵捕數量 獵捕動物種類 獵捕數量



山羌 16 山羊 3 水鹿 3

獵捕活動自律規範或公約遵守情形

其他事項

本次獵捕活動係依據鈞府   年   月  日高市農植字第      號函辦理函核准

辦理，並已將獵捕活動所得之野生動物於傳統文化、祭儀活動利用完畢，謹將實際獵

捕成果填報如上，陳請備查。

    此致                                高雄市政府

代表人：                                         （簽章）


